
关
注
三
湘
都
市
报

微
信
看E

报。

张先生与妻子李女士于2014年5月
登记结婚，2016年生育一女。张先生称，
婚后两人多次发生争吵。今年5月妻子打
伤了他，他到医院后诊断为多发伤（多部
位的特指损伤）；多处软组织损伤。近期，
妻子再次殴打他，他受伤后报警。这次事
件有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张先生表示，妻
子伤害他时，没有顾及孩子的感受，打砸
家门吓哭了孩子，还辱骂他的母亲。

11月30日， 张先生到法院起诉离
婚，因女方还在哺乳期，其不符合起诉条
件，张先生没有申请立案，而是向法院申
请人身保护令，请求禁止王某殴打、辱骂
和骚扰他。

同时， 张先生向法院提交了医院的
检查申请单、门（急）诊证明书、门诊病
历、伤情照片，以及永定派出所110接处
警记录及执法记录仪影像等作为妻子实
施家庭暴力的证据。

男方是否可申请保护？

北京门头沟法院未审庭法官李文超接受采访
时表示，男方申请保护令的情况非常少，因为在我
们传统家庭中，弱势一方容易成为受害方，我们通
常情况下所认为的弱势群体就是老人、妇女、小孩，
传统男性无论是从体力还是家庭收入上都是占优
势的，但个别家庭的男性也可能成为受害方。

实际上，法律上对此也有没有特殊规定，今年
生效的反家暴法也没有区分女性还是男性作为申
请人，法律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家庭暴力的，家
庭成员受害的一方都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

如何认定家暴？

法官表示，涉及家庭暴力案件，证据是认定家
暴的关键。所以受害人应保留相关证据，以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包括：身上的伤痕、带血的衣物、施暴
者的凶器等。平时也要注意保留书证、物证，如验伤
病历记录、警察笔录。遇到家暴报警很重要，出警记
录可以作为证据。

受害人在遭遇家庭暴力后向居民委员会或村
民委员会求助，相关的证明或书面记录也可作为证
据使用。

如何实施保护令？

法官表示，该案裁定禁止李女士对张先生实施
家庭暴力，禁止骚扰张先生，骚扰包括辱骂、跟踪等
行为。如李女士违反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视情
节轻重，可以训诫、罚款、拘留；如果造成伤害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法院对于裁定的禁止行为还是要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判断，比如在此案中，张先生要求禁止妻
子出现在自己范围200米内，禁止接触家属，法官表
示，法律没有对禁止接触进行规定，而且此案有特
殊情况，女方还处于哺乳期，是孩子的母亲，不可能
不接触家人，这和实际情况也不相符，所以经释明
后，张先生变更了该项请求。

为什么向派出所、居委会送达？

保护令发出后，法官还向当地派出所及申请人
所在居委会送达了裁定书，法官表示，一方面，反家
暴法生效后，法律规定派出所、村委会、居委会、社
区服务中心等组织在家暴案件中有帮助、协助的义
务。另一方面，保护令发出后，法律规定法院也应当
把该裁定送达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

另外，保护令发出后，并不是法院的一张裁定
书就能确实履行的，更多的是全社会尤其是基层组
织的协助。民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重要力量，
他们距离当事人最近、最能及时发现问题，可以做
到及时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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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男子被妻家暴曾报警
起诉至法院首获人身保护令

称婚后夫妻双方多次发
生争吵并被妻子李女士家暴，
家住北京门头沟的张先生来
到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12月2日上午，北京门头沟法
院未审庭发出保护令，裁定要
求李女士停止家暴并且不再
骚扰张先生，如李女士不遵守
保护令，重则要被追究刑事责
任。据了解，这也是北京市内
法院首次向男性当事人发出
家暴保护令。

法 官 说 法

12月2日上午，北京门头沟法院审查
认为，张先生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发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条件， 法院依照规定，
裁定禁止李女士对张先生实施家庭暴力，
禁止骚扰张先生。

该裁定有效期为六个月，自送达之日
起生效，送达后立即执行。如李女士违反
上述禁令，法院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视情
节轻重，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12月2日下午2点， 北京门头沟法院
未审庭李文超法官同张先生进行谈话。谈
话中，法官首先向张先生转达了其妻子的
话“不同意离婚”“希望双方都冷静一下”。
而张先生认为， 妻子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很难沟通，与自己母亲也多有摩擦，自己
很为难。

经法官认真开导，一小时后，张先生
表示以后会注意方法，加强沟通。最后，法
官希望张先生通过此次案件审理的情况，
在生活中相互谦让， 多思考自身问题，在
家庭内要调节好氛围， 注重婆媳关系协
调。尤其不能因为得到人身安全保护令而
不注意家庭关系修复，要有所担当。

当日16时许，李文超法官分别赶往门
头沟区永定派出所及申请人所在居委会，
将裁定书依法送达。（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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